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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财政局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深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商务局 中国

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印发《关于积极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

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发改规〔2020〕4 号

2020 年 08 月 06 日

各区人民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中央驻深

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根据省有关工作要求，请各单位于 7 月底前将制定的实施细则和贯彻落实情况报送

市发展改革委。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财政局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商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2020 年 7 月 30 日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

压力的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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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金压力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规〔2020〕734 号）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实施方案》（粤发改投资〔2020〕245 号），切实帮扶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对于租用国有物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

位物业，含厂房、创新型产业用房、写字楼、农批市场、商铺、仓储物流设施、配套服

务用房等，下同）的非国有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个体工商户，在《深圳市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深府规〔2020〕1 号，以

下简称深府规〔2020〕1 号文）有关减免物业租金规定的基础上，延长免租期限 1 个月。

转租、分租国有物业的，出租人负责通过与中间承租人加强沟通、签订合同等方式，确

保减免租金足额惠及最终承租人，国有物业主管部门适时开展落实督查。因减免租金影

响国有企事业单位业绩的，在 2020 年考核中予以足额认可。〔牵头单位：市国资委、财

政局、住房建设局，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参与单位：市各有关单位〕

二、鼓励非国有物业出租人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及个体工

商户减免房屋租金，加大政策宣传和倡导力度。对主动免租减租、表现突出的非国有物

业出租人，各区（新区）应予以表彰、嘉奖。〔责任单位：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

三、统筹各类财政资金（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地方自有财力等），根据实际情况对

承租非国有物业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适当帮扶。〔牵头单位：各区政府

（新区管委会）；参与单位：市中小企业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

四、在深府规〔2020〕1 号文有关减免税款规定的基础上，对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租金的出租人，可按减免租金月份数，另行申请当年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

用税困难减免。落实好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税收优惠政策。（责任单位：深圳市税务

局）

五、引导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通绿色信贷通道，

设立租金支持专项贷款，增加优惠利率小额信用贷款投放，专门用于支付房屋租金。银

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信贷投放力度，用好普惠金融定

向降准、再贷款等政策，以优惠利率给予资金支持。〔牵头单位：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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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深圳银保监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中小企业局；参与单位：各区政府（新区

管委会）〕

六、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推广基于房屋租金收入的质押贷款产品，重点支持实

际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的出租人，并引导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进

一步给予优惠利率支持。〔牵头单位：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银保监局、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参与单位：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

七、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实际减免房屋租金的出租人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包括单户授信 1000 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

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按照“应延尽延”要求，实施阶段性延期还

本付息。还本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牵头单位：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

行、深圳银保监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中小企业局；参与单位：各区政府（新区管

委会）〕

八、因帮扶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导致的不良贷款利

率上升，不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评级和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牵头单

位：深圳银保监局；参与单位：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九、鼓励将国有物业直接租赁给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确需转租、分

租的，不得在转租、分租环节哄抬租金。〔牵头单位：市国资委、市场监管局，各区政

府（新区管委会）；参与单位：市各有关单位〕

十、充分发挥房屋租赁行业协会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号召出租人在承租

人受疫情影响缴纳租金确有困难时适当减免或延期收取租金，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责任单位：市住房建设局，各区政府（新区管委

会）〕

十一、进一步落实《深圳市防范化解涉新冠肺炎疫情房屋租赁矛盾纠纷工作方案》

等相关文件要求，加强宣传引导，压实各区维稳主体责任，引导租赁双方协商解决因疫

情引发的租赁纠纷。积极推动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恢复正常生产秩序。〔牵头

单位：市住房建设局，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参与单位：市各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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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责任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本方案发布之日五个工作日内制定或完善租金

减免有关工作实施细则，明确减免租金所需申报条件、申报材料、申报方式、申报流程

等，按照规范操作、简便再简便的原则办理。〔责任单位：市各有关单位，各区政府

（新区管委会）〕

十三、本方案公开发布，并从发布之日起执行。各责任单位制定的实施细则均应通

过政府网站、官方媒体等渠道公开发布，并在所出租国有物业显眼位置张贴告示。〔责

任单位：市各有关单位，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

十四、中央驻深各单位按照发改投资规〔2020〕734 号文及粤发改投资〔2020〕245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